
國立花蓮女中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 【高三 第三次定期考】 考試日程表（12/17 公告） 

日期 12 月 30 日（星期二） 12 月 31 日（星期三）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時間 

08:30 10:30 13:20 14:50 08:30 10:30 13:20 14:50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至 

09:50 11:30 14:10 16:10 09:20 11:30 14:10 16:10 

 11:50   09:50 12:10◎   

301 

－  
304 

物理 
(80) 

數學甲 
(80) 

體育 
（50） 

英文 
(80) 

化學 
(80) 

數學 A 
(100)◎ 

英文作文 
(50) 

國文 
(80) 

305 

－  
308 

 
數學乙 
(80) 

體育 
（50） 

英文 
(80) 

健護 
(50) 

公民 
(60) 

英文作文 
(50) 

國文 
(80) 

309  
數學乙 

(80) 

體育 

（50） 

英文 

(80) 
 

公民 

(60) 

英文作文 

(50) 

國文 

(80) 

310 
物理 
(80) 

數學甲 
(80) 

體育 
（50） 

英文 
(80) 

地科 
(80) 

 
英文作文 
(50) 

國文 
(80) 

311  
藝術鑑賞 
(60) 

體育 
（50） 

英文 
(80) 

 
公民 
(60) 

英文作文 
(50) 

國文 
(80) 

備註 
◎：作答時間不同的考科重疊請依實際可作答時間應考；如 80分鐘考科遇 60 分鐘結束鐘聲響起，可提醒監考老師作答時間為 80 分鐘，尚不須收卷。 

※：高一、高二英文科試題內含[英文聽力]測驗，約 15:20 開始播放，播放結束前不可繳卷；本次高三無英聽。 

--：無排定考科，請在教室安靜自習，教官室會不定時派員巡堂；請自律，切勿干擾正在考程中應考的其他年級(類組)考生作答。 

應考期間請保持手機關機、座位淨空。如手機帶身上或座位區、(不管在哪)發出任何形式的聲響，該科成績扣 5分且記警告乙次。 

※ 若監考老師於預備鈴響 5分鐘後（即正式考試前 5分鐘）仍未到班發卷，請班長或派人至教務處通報！ ※ 
 
 

應考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1. 請學藝股長在黑板上寫上當日「考程表(時間、考科、作答時間)」及「(面對黑板方向的)S 型考試座位表」。 

2. 請副班長在黑板上寫上當日「應到人數」、「實到人數」、「缺席座號」；每日正式考程開始前，請確實與導師聯繫，確認缺席同學的應考狀況。 

3. 請穿著校服應考；考試時，座位區應全面淨空（抽屜內、桌椅下方皆不得放置任何物品），桌面上只能放置考試必備之文具用品（不可喝水）。 

4. 考試時，手機請關機，並應放置在書包或置物櫃內（不可攜至座位區）；書包請放置教室後方或置物櫃內；書籍、書包不要丟在走廊造成凌亂。 

5. 非考試之時間應在教室內安靜自習、準備後續考科，請勿喧嘩或到處遊蕩；缺席者請副班長點名表上劃記缺曠，風紀股長管理教室秩序。 

 

考試規則： 
1. 每節正式考試前 10 分鐘為預備鐘，請至走廊等待；待正式鐘聲響起後，請儘速進入教室開始作答。 

2. 遲到 15 分鐘後不得入場（請至教官室報到），該科成績以 0分計；未達該科考試時間的二分之一，不得提早繳卷，強行離場者該科以 0分計。 

3. 請在試題卷首頁寫上班級、座號；及在答題卷、答案卡上寫上班級、座號、姓名等應試資料。答案卡班號劃記錯誤扣該科成績 5分。 

4. 繳卷時，試題卷、答題卷、答案卡皆須繳回。提早繳卷者，請保持安靜離開教室，請勿喧嘩以避免影響其他正在作答考生，且不可再進出教室。 

5. 考試結束鐘聲響起，請停止作答；全數繳卷後，請等待監考老師點算完所有卷、卡，確認卷卡數量無誤後始可離開座位。 

6. 該節考試若無安排考科，請在教室內安靜自習。風紀股長負責管理秩序；副班長負責點名，如有缺席請在點名表上劃記缺曠。 

7. 考試期間，不論是否關機，手機及智慧型穿戴裝置皆不得隨身攜帶或帶至座位區；請關機(以避免鬧鐘、訊息震動)並放置教室後方書包或置物櫃內。 

8. 考試期間，禁止飲食（含喝水），如因感冒、生病等情事，應於正式考試前告知監考老師有必須於考試時飲用水或服用藥物之需求。 

※〈學生手冊〉中尚有其他各項違規事件之懲處及扣分的相關細節，請務必詳閱，並請避免發生違規及扣分事項。※ 


